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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府函 〔２０１７〕３８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实施粤港合作

框架协议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顺德区人民政府，省各有关单位：

《实施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已经粤港双

方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请径向省港澳办反映。

广东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日

广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实施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

一、跨界基础设施

１加快协商港珠澳大桥跨境交通安排等通行政策。（省发展

改革委、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口岸办，珠海市政府，海关广东

分署，珠海边检总站，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２力争广深港高速铁路工程香港段于２０１８年建成与内地段

接轨通车。（广铁集团，省口岸办）

３继续推进莲塘／香园围口岸及其连接路工程建设，力争在

２０１８年建成启用。（深圳市政府，省交通运输厅、口岸办）

４统筹珠三角地区机场空域规划和管理，协同发展、协调

推进，以加强珠三角地区整体空域使用效率和空中交通处理能

力，提升珠三角地区航班运行效率，促进珠三角地区内各机场共

同融合发展，开创互利共赢的格局。（民航中南管理局，省机场

管理集团，深圳、珠海市政府）

５２０１７年举办大珠三角地区五大机场联席会议，促进大珠

三角地区主要机场交流和合作。（省机场管理集团，深圳、珠海

市政府）

６为便利珠三角西岸的中转旅客经港珠澳大桥往来香港国

际机场，珠海市与港方继续协调落实开设两地机场接驳巴士服

务。（珠海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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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研究以试点形式开通香港与广东个别城市跨境直升机服

务的可行性，以提升珠三角地区跨境运输服务，带动粤港两地更

多元化的商贸和其他经济活动。（民航中南管理局）

二、现代服务业

（一）服务贸易自由化。

８广东继续推动 ＣＥＰＡ《服务贸易协议》开放措施的落实，

深入实施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强对香港服务业界的宣传，协助业

界用好 ＣＥＰＡ下的开放措施。（省港澳办、商务厅）

（二）金融合作。

９鼓励广东企业利用香港投融资平台，为广东企业到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并购提供投融资服务，促进粤港企业

合作参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投资及其他重点项目。（人

行广州分行）

１０支持广东企业在香港成立企业财资中心，加强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业务流动资金管理及汇率风险管理。

（人行广州分行）

１１落实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金融支持中国 （广东）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的指导意见》 （银发 〔２０１５〕３７４号）各项措施，

推进粤港两地在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研究开展境内个人境外投

资、推动广东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等方面合作。（人行广

州分行）

１２推动粤港两地金融机构及非银行支付机构合作，促进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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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发展。完善非现金支付工具 （包括银行卡、

电子支票等）跨境使用和清算，便利两地企业跨境业务资金往

来。（人行广州分行）

１３支持粤港两地保险业务创新合作发展，探讨粤港两地保

险市场互联、保险产品互通的可行性。争取适度放宽香港保险公

司进入广东市场的条件，为广东省居民提供较多元化的保险选

择，进一步拓展两地保险市场。（广东保监局）

１４深化粤港两地资本市场合作。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广东

企业到香港上市、发行人民币债券。共同优化、深化 “深港通”

机制，积极推动 ＲＱＦＩＩ、ＱＦＩＩ、ＱＤＩＩ等跨境投资业务的发展，进

一步丰富跨境交易品种，鼓励广东金融机构参与内地与香港基金

互认安排，进一步加强两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人行广州分

行，广东证监局，省金融办）

１５按 “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共同争取在 ＣＥＰＡ

框架下，进一步放宽香港证券类金融机构进入广东市场的条件，

支持更多香港金融机构在广东设立两地合资全牌照证券公司。

（广东证监局）

（三）旅游合作。

１６合作开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产品，发展面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邮轮市场，共同开发粤港邮轮旅游 “一

程多站”路线，加强邮轮旅游宣传推广的合作。（省旅游局，广

东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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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落实 《粤港旅游合作协议》合作项目，包括加强海外联

合推广，深化邮轮旅游合作，建立两地旅游市场合作监管机制，

鼓励两地旅游业界开展人才培训合作等。（省旅游局）

１８在符合粤港两地出入境及海上交通安全的要求下，促进

两地游艇旅游业的发展，探索推动实现香港游艇在广州南沙通

行。（广州市政府，省旅游局、港澳办）

１９加强旅游交流和旅游信息互通，共同打击不合理低价

游、欺骗和强迫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广 “优质诚信香港

游”，积极研究扩展 “优质诚信香港游”红名单计划，提升两地

旅游业整体素质和促进跨境旅游市场健康发展。（省旅游局）

（四）物流、运输与会展合作。

２０举办 “香港海运周”、 “亚洲物流及航运会议”、 “互联

网 ＋亚洲物流会议”等活动，促进粤港两地物流业合作，强化

大珠三角地区物流连接能力，共同参与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省交通运输厅）

２１继续落实 《珠江口区域 ＶＴＳ数据共享合作计划》，加快

推动珠江口水域船舶交通服务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加强船舶航

行、进出港口动态及恶劣天气警报等航行安全信息的共享，促进

珠江口水上交通安全和畅通高效。（广东海事局，省气象局）

（五）文化创意合作。

２２鼓励粤港两地粤语电影业合作，支持港产粤语电影在广

东发行。通过举办香港国际影视展、电影交流考察等活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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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电影人才交流合作，促进电影投资合作。（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

（六）专业服务合作。

２３香港落实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推出的 “专业服务协进支援计

划”，资助香港专业服务业界与广东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

业服务业界的交流项目、推广项目和合作项目。深化专业服务、

城市管理和国际化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合作，联合推广香港优质的

专业培训服务和设施。（省商务厅、港澳办）

２４依托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构建粤港项目

投资和商业争议解决合作机制。鼓励广东企业利用香港作为亚太

区主要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优势，选择香港作为解决

“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和商业争议的中立第三地。 （省司法厅、

法制办、自贸办）

２５共同研究探讨 ＣＥＰＡ框架下法律服务业对港开放在广东

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探讨进一步优化允许内地律师事务所聘用

香港律师或大律师作为法律顾问的开放措施。（省司法厅）

２６进一步鼓励香港律师和大律师参与法律查明的相关工

作，为内地的商事活动提供香港或国际法律查明服务。 （省法

院，省法制办）

２７搭建合作交流平台，推动粤港律师共同为 “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省司法厅）

２８在 ＣＥＰＡ《服务贸易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争取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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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的香港居民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合

伙人的限制，包括争取放宽对符合条件的香港居民担任内地会计

师事务所非审计业务合伙人的限制等。（省财政厅）

２９推动在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实行创新项目管

理模式，争取将前海的专业企业名册和专业人士登记备案制度的

安排扩展至南沙和横琴，并在南沙、横琴遴选试点项目引入香港

建设模式。争取延续有关建筑专业取得资格互认，以及推出更多

优惠开放措施，便利香港建筑工程及相关专业业界在广东注册执

业和开业。（广州、深圳、珠海市政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３０鼓励广东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工程时，与

香港的建筑和工程企业合作，聘用香港的建筑及相关工程专业人

士参与项目的策划、建设和管理及提供顾问服务。 （省商务厅、

住房城乡建设厅）

三、创新及科技

３１落实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和 “互联网 ＋”战略，制定相

关粤港年度创新及科技专项计划。（省科技厅）

３２粤港两地研究成立粤港创新圈、粤港创新和研发联盟，

利用香港在高科技设备进口、科技人才及资金流通等方面优势，

促进两地创新及科技方面的合作。（省科技厅）

３３通过 “粤港联合创新领域资助计划” （又称 “粤港科技

合作资助计划”），继续推动粤港重点科研合作项目，范围包括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高端制造装备、智能机器人、新材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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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省科技厅）

３４粤港两地通过磋商，探索广东省科研经费跨境使用的方

式及管理办法，推动香港科研成果在广东产业化。（省科技厅）

３５支持广东科研人才赴港就业，香港科学园和生产力促进

局对包括广东省在内的内地科研人才赴港工作加强 “一站式”

服务。（省科技厅、经济和信息化委）

３６鼓励粤港两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加强合作，组

织研究团队，在广东共建联合实验室及研发中心，开展不同形式

的合作研究项目。（省科技厅）

３７通过粤港信息化专家委员会研究制定适用于两地的标准

和指引，继续推动两地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慧城市

等技术和应用，促进两地业界参与国际组织的信息技术标准化工

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３８继续举办粤港物联网技术应用高峰论坛等活动，推动物

联网、电子商贸、云端运算、ＲＦＩＤ技术成果转化等交流合作，

支持新兴科技产业在两地发展。（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３９促进粤港两地科技人才交流。通过香港科学园和数码港

的培育计划，支持香港科技创新企业与内地企业合作。（省科技

厅、经济和信息化委）

４０加强粤港两地科技创新部门交流，探索发展智慧城市的

合作空间。继续推进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工作，推广粤港电子

签名互认证书在公共服务、金融、商贸等领域的应用，制订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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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书管理办法及应用策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四、国际化营商环境

（一）贸易投资促进。

４１粤港共同牵头组织赴 “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考察、

推介及招商，共同探讨投资合作机遇。（省商务厅）

４２粤港共同就拓展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模式开

展专题研究，广东省组织代表团出席香港举办的 “一带一路”

高层次主题论坛。（省商务厅、发展改革委）

４３鼓励广东企业利用香港国际商贸中心平台的优势，拓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积极鼓励两地企业合作建立商品销

售网络，共同参与国际投资、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支持两地企

业积极参与广东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境外合作园区建设。

（省商务厅、发展改革委）

４４联合举办２０１７粤港经济技术贸易合作交流会，搭建两地

政商各界对接交流的平台，深入探讨、共同谋划推进经贸投资、

自贸试验区建设、创新创业合作等。（省商务厅）

４５通过境外经贸工作网络，加强粤港两地政府驻海外办事

处的信息交流，联合开展投资贸易环境推介和项目服务，助力两

地抱团开展 “引进来”和 “走出去”工作。（省商务厅）

（二）通关监管。

４６香港推进发展贸易单一窗口 （“单一窗口”）计划，为

业界向政府递交出入口货物文件提供 “一站式”电子平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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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清关、报关程序。香港与包括广东在内的内地相关部门探讨

“单一窗口”系统连接的可行性。 （省口岸办，海关广东分署，

广东、深圳、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三）知识产权保护。

４７深化粤港知识产权贸易合作，加强业界研讨交流，推动

双方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贸易发展，助力高端知识产

权服务业发展，提升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签

署 《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协议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省知识产

权局、公安厅、商务厅、工商局、版权局，海关广东分署，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工商总局商标审查协

作广州中心、商标局驻广州办事处）

五、优质生活圈

（一）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４８落实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粤港环保合作协议》合作项目，继

续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空气质素管理计划》，推进珠三角区域

环境监测、水环境保护合作等工作。（省环境保护厅）

４９２０１７年内公布 《珠江三角洲地区空气质素管理计划》中

的 《２０１５年中期回顾研究》及 《确立２０２０年减排目标研究》的

结果，总结２０１５年的减排成果和确定２０２０年的减排目标。完成

粤港澳区域性 ＰＭ２５联合研究，推动制订进一步改善区域空气

质量的政策。开展珠三角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监测的前期工

作，加强空气污染预报技术交流合作和粤港澳珠三角区域空气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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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网络运行管理合作，继续联合发布区域空气质量资讯。（省环

境保护厅）

５０通过粤港海洋环境管理专题小组机制，建立通报警示系

统，协调处理海漂垃圾等海洋环境问题，改善区域海洋环境质

量。（省环境保护厅）

５１推进粤港两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包括开展

天气气候预报技术、流感及虫媒传染病气候预报和预警技术、城

市排水、斜坡安全、近零碳排放示范等领域交流合作，支持两地

认证机构开展低碳产品认证交流，提高两地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能力。（省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卫生计

生委，省气象局）

５２继续共同推进清洁生产伙伴计划，鼓励和协助粤港两地

港资工厂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及工序，改善两地环境质量。（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

５３推动珠江口红树林等滨海湿地保护，加强两地保护区的

管理及保育交流，包括深港两地红树林生态系统保护、监测与研

究、深圳湾候鸟栖息地保护交流合作。（省林业厅）

５４举行粤港海洋资源护理专题小组会议，加强生态保护交

流合作，促进海洋渔业资源增殖等生态修复工作。深化海洋与渔

业联合执法，建立粤港联合打击非法捕捞长效机制。强化流动渔

船安全监管，防止渔船造成环境污染。加强渔业资源评估协作及

珊瑚普查技术交流，深化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保育工作。加强水

—１１—



产养殖技术交流，促进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推进水产养殖

环境监测上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极端天气为水产养

殖业带来的风险。（省海洋渔业厅）

（二）文化交流。

５５加强粤港两地文化交流合作，举办粤港澳文化合作第十

八次会议，选派舞剧 《沙湾往事》赴香港演出。发挥香港 “超

级联系人”优势，共同组织艺术团赴巴林参加中国丝绸之路艺

术节演出，推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工作。（省文化

厅）

（三）医疗卫生。

５６落实 《粤港医疗卫生交流合作安排》合作项目，包括设

立传染病防控工作组、医疗合作工作组等，推进疾病预防控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医院管理、医疗技术、医护人才培训、

医疗服务发展、医疗卫生规划等工作。 （省卫生计生委，广东、

深圳、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５７推进香港居民病历转介试点计划，定期进行转介流程演

练，确保病历转介流程运作顺畅。探讨将香港居民病历转介逐步

放宽至更多深港两地的医院，并研究开展跨境陆路转运非急救病

人服务试点。（省卫生计生委）

（四）食物安全及检验检疫。

５８落实 《粤港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合作协议》合作事项，包

括积极推进广东省食品检验所与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安全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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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所的交流，开展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骨干培训合作、在食物化验

和检测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举办粤港两地食品安全专家会

议。（省食安办）

５９粤港两地就实施 《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加强联系，

确保供港食物及农产品的稳定、及时和足量供应。两地继续利用

现行的联络员制度就除害剂残余超标个案保持沟通，并联合开展

跟踪及调查。 （广东、深圳、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省商务

厅）

（五）社会保障和服务。

６０加强养老合作，香港继续推行各项便利长者回乡养老的

计划，包括 “综援长者广东及福建省养老计划”、 “广东计划”

及 “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试验计划”。（省民政厅）

６１鼓励更多香港社会服务机构在 ＣＥＰＡ框架下，以独资民

办非企业方式在内地开展安老、残疾人士福利等社会服务业务。

（省民政厅）

６２鼓励香港社会福利界加强与内地合作，深化粤港社工的

专业培训交流。（省民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６３继续推动劳动监察政策和执法交流合作，办好粤港劳动

监察会议和执法培训班。（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民政厅）

（六）治安管理。

６４继续深化粤港警务合作，通过情报交流打击跨境犯罪、

非法越境及走私等活动。联合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和演练，提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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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处理应急突发事件的能力。（省公安厅）

六、教育、人才和青年合作

６５香港特区政府推出首批获得 “青年发展基金”资助项

目，为有志创业的香港青年提供资金支持，促进更多香港青年善

用南沙、前海、横琴等地创业平台。广东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

作。（省港澳办）

６６通过 “青年内地实习资助计划”，安排香港青年到广东

企业及机构实习。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提供更多不同类型的实习

岗位，吸引更多年青人参加。（省港澳办）

６７加强粤港两地青年双向交流，鼓励更多内地青年到香港

开展交流，积极开展 “青年同心圆计划”等合作发展项目。（团

省委，省教育厅、港澳办）

６８举办主题鲜明的粤港青年实习交流项目，包括合作安排

粤港两地学生于 ２０１７年暑期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及四川卧龙大熊

猫保育中心实习，提升对文物保护和自然保育的认识。 （团省

委）

６９推进 “粤港澳高校联盟”建设，促进学生交流、科技研

究等方面的协作发展。（省教育厅、港澳办）

７０推进两地中小学生交流、教师交流培训等方面合作，增

进了解和促进协作关系。（省教育厅）

７１推进粤港两地姊妹学校交流合作，举办多层次、多元化

活动，进一步增进两地学生和老师的互相了解。（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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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推动粤港两地职业教育培训合作。加强两地职业及培训

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鼓励互访考察。继续推行已发展的 “一

试多证”项目，鼓励香港职业专才教育学生参与国家职业技能

鉴定考核。举办职业技能竞赛，加强两地职业教育学生和老师的

知识、技能和相关资讯交流。 （省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

七、重点合作区域

７３推进 《粤港共同推进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合作协议》的合作事项，包括鼓励粤港两地企业进行商业洽谈

及开展经贸投资合作和考察、合作举办研讨会和政策说明会、建

立联络机制等。（省自贸办、商务厅、港澳办，广州、深圳、珠

海市政府）

７４在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下，粤港加强沟通和

配合，按照国家 “十三五”规划关于 “支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

稳定发展”的部署要求，合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

的建设，共同配合国家做好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编制工

作。（省发展改革委、港澳办）

７５深港双方根据 《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

的合作备忘录》，共同将落马洲河套地区发展成为 “港深创新及

科技园”，并支持深圳在深圳河北侧毗邻河套地区建设 “深方科

创园区”，结合 “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发展，构建具有协同效

应的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打造深港合作新平台。 （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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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八、合作机制

７６完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机制，进一步发挥深港、穗港、

珠港合作机制作用，协调加快推进各领域合作项目进度，研究重

点合作项目。（省港澳办，广州、深圳、珠海市政府）

７７发挥粤港发展策略研究小组机制作用，推动两地专家学

者围绕粤港共同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等议题开展深入研究，

举办相关研讨活动，服务两地政府决策。（省港澳办）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委有关部委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

纪委办公厅，南海舰队、省军区，省法院，省检察院，中直

驻粤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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